
附件2：
黑龙江工程学院教师访学进修协议书

甲       方：黑龙江工程学院

乙方（部门）：

丙方（教师）：

根据《黑龙江工程学院教师访学进修管理暂行办法》，经甲方研究，同意乙方教师丙方访学进修，现就有关事宜，签订协议如下:

一、访学进修性质及期限

1.甲方同意丙方到       （国家）                    （学校院所）                专业做             （国内访问学者、国外访问学者、教学进修）。资助形式为：            （国家或省资助、学校资助、自费）。

2.丙方访学进修的研修学习期限为    个月，自    年   月至

     年   月。

二、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按《黑龙江工程学院教师访学进修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向丙方发放研修期间的工资、福利、岗位津贴等相关待遇。

2.甲方按规定资助丙方培养费、报销住宿费和往返路费。

3.丙方访学进修结束，经乙方考核合格后，按规定报销丙方相关费用。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负责对丙方研修学习期间进行日常管理、考核等工作。

2.乙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丙方研修学习期间承担的工作。

3.乙方及时向甲方提供丙方研修学习及返校情况。

（三）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丙方在研修学习期间应遵守我国或出访国法律法规和接受单位的规章制度，并与指导教师共同协商制订并完成研修学习计划。

2.丙方因个人原因延长访学进修时间的，所产生的费用由丙方承担，不能完成访学进修计划的，甲方将不承担访学进修各项费用，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丙方承担。
3.丙方访学进修结束后，须按照甲方规定，履行服务年限。服务期（从访学进修结束时间算起）为    年。若未满服务期限坚持调出、辞职、自动离职或申请自费出国，应按规定返还甲方为其学习期间所承担的培养费、住宿费、往返交通费和脱产期间的工资津贴，并缴纳违约金。
4.丙方访学进修期满返校后，应在1个月内将访学进修证明材料、访学结业考核、教学进修考核成绩、研修成果等材料报人事处。

三、其它

1.本协议由甲方人事处代表甲方负责落实。
2.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三方协商一致后，添加补充条款。

3.本协议书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代表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